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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 月 29 日安全理事会第3283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回顾1993年3 月 31 日安理会主席就安理会审议题为“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建

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项目代表安理会发表的声明 CS/25493),

审议了柲书长1993年8 月 27 日关于联合国行动的安全问题的报告 CS/26358),

回顾«宪章））中关于特权和豁免的规定以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

适用于联合国行动和参加此种行动的人员，

表示严重关切对参加联合国行动的人员进行袭击和使用武力的事件日增，坚决
遗贯所有这种行动，

砍旯大会正在采取主动考虑拟订关于联合国部队和人员的保障和安全的新文

书习朽主意到秘书长在这方面的建议，

1. 欢迎权书长1993年8 月 27 日关于联合国行动的安全问题的报告 (S/2a奶8) ；

2. 鼓励权书长推动且报告中迁议的属于甘责任饷围的各项措施，以期特别确

保安全问题成为行动规划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此种预防性措施包括参加行动

的一切人员；

3. 数堡各国和冲突各方同联合国密切合作，确保联合国部队和人员的保障和
安全；

4. 确达对参加安全理事会所授权的联合国行动的人员进行袭击和使用武力将

被视为于涉安理会行使职责，可能需要安理会考虑采取它认为适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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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确认如果安理会认力东道国不能戎不愿履行它对联合国行动及参加行动

的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的义务，安理会将考虑应该采取何种适合这个情况的步骤；

6. 决定安全理事会在今后考虑设立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行动时，除其他外，将

要求：

(a) 东道国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行动及参加行动人员的保障和安全；

（b) 东道国采取的保障和安全安排包括参加行动的一切人员；

(c) 就东道国境内的行动及参加行动的所有人员的地位迅速商订一项协议，该

协议应尽可能在行动开始时生效；

8. 逍秘书长在建议安全理事会设立或延长一项联合国行动时，考虑到本决议

的规定；

9. 殁定继续处理此案。


